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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年第 3次會議紀錄 
 

壹、 時間：110年 11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 1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周政務副主任委員美伍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邵恆瑜 

伍、 會議情形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二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洽悉。 

三、 歷次會議決定(議)列管事項辦理情形： 

      決定： 

(一) 管制事項 7-9、9-1及 9-2同意解除管制。 

(二) 管制事項 8-3: 

1、海洋能源及海洋保育面向與性別之連結，及如何與海

洋事務扣合進而訂定性別目標，除本會辦理情形多聚

焦於本會及所屬機關(構)人員進用情形外，請逕行與

陳曼麗委員確認有關本項列管事項，具體須本會加強

辦理之相關建議及努力之性別議題面向。 

2、各性別進入海洋事務領域之管道大致建置完善，另就

進入該領域後之升遷發展管道亦請檢視並營造更為

優質之性別友善職場升遷文化。 

3、國海院之辦理情形，建議增加「甄選人員專業度相同

之前提下，儘量以性別平衡為考量」。(陳曼麗委員書

面建議) 

四、 報告案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情形。 

      決定： 

(一) 准予備查。 

(二) 針對已達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持續提升性別比例，

請以原先訂定計畫之目標值為計算達標之準據，據此本

項辦理情形更正為累計向上提升比率 57%(4/7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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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針對推動計畫辦理情形欄位，建議提出海委會暨所屬機

關(構)舉辦之所有公開研討會、說明會等會議之主持人、

主講人、與談人之總數性別統計比例，以提供專業男性及

女性均有表現機會。(陳曼麗委員書面建議) 

(四) 有關部會層級議題促進各性別參與海洋事務之關鍵績效

指標，後續修訂計畫時，除呈現女性參與比例外，亦請說

明計算基礎，以利掌握整體人員及各性別參與情形。 

(五) 本計畫多數關鍵績效指標已達標，惟針對性別影響評估

表、性別分析之案件數及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部分，尚

未達年度目標，請各業務單位及各署研究院務必配合辦

理，並於年底前達標。 

五、 討論案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1至 114年)部會層級議題。 

決議： 

(一) 有關部會層級議題(一)第 1 項「促進各性別參與海洋事 

務」之具體作法及績效指標，建議可朝舉辦公私部門女性

人才交流活動做為補充。 

(二) 針對(一)第 2項「鼓勵及支持女性參與海洋領域講座等」

績效指標，現行做法採複合型指標，惟優先邀請或推派女

性專家學者之達成度，恐較難呈現具體成效，爰宜先行規

劃可行之施行方式或修正指標，俾利後續執行推動。 

(三) 部會層級議題(二)第 2項「落實性別統計與分析」，可參

考其他部會(如文化部)之作法，透過委託研究方式，請專

家學者就國際文獻盤點蒐整與海洋業務相關之性別統計

及分析之議題，亦可透過國際交流場合，請益他國推動性

別統計與分析之性別議題，期增加此項目標之豐富性。 

(四) 有關性平考評組別，本會已自第 4組提升至第 3組，112

年受評之衡量指標及工作項目大幅增加，需要本會暨所

屬機關(構)通力配合，挹注更多資源，始能核符評分標準。

本會性平業務在各機關(構)通力配合下已有相當成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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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仍須精益求精。為使委員對於本會各單位暨所屬機關

(構)之推動情形有所了解，下次專案小組會議除將由國

際發展處針對國際會議推動性平之相關成效進行專案報

告外，並請秘書單位預劃安排本會各單位暨所屬機關(構)

提報時間，俾能提早製案整備，使委員可協助審視及提供

建言，藉此精進並全面提升性平業務實績。 

(五) 針對各項績效指標之設定，宜適時說明並呈現各項目標

值訂定之參考值，以及各年度達成目標值訂定之考量，俾

檢視目標值設定之合理性及妥適性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4時 00分。 


